
 

切            

結            

書 
 

    

本
人              

辦
理              
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之
股
票
掛
失
聲
請
補
發
新
股
票
程
序
，
已
於   

年  

月  

日

向
管
轄
地
方
法
院
聲
請
股
票
掛
失
除
權
判
決
，
因
欠
缺
下
列
資
料
： 

□ 

法
院
繳
費
單
收
據 

□ 

公
示
催
告
副
本 

□ 

民
事
裁
定
文 

□ 

公
告
報
紙 

以
致
無
法
提
供
予
該
發
行
公
司
之
股
務
單
位
，
今
特
此
聲
明
，
爾
後
如
有
其
他
不
合
情
事
，
本
人
願
負
一
切
損
害
責
任
，
謹
具
是
實
。 

        

此    

致 

         
 

 
 
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股
務
代
理
人 

元
富
證
券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股
務
代
理
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立
書
人(

股
東)

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股
東
原
留
印
鑑
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股
東
戶
號
： 

                 

身
分
證
統
一
編
號
： 

     

地
址 

中

華

民

國

 
 

 

年

 
 

 

月

 
 

 

日

 


